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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林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伊春分院、黑龙江呼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国发、王锐锋、黄治昊、陈金锋、高大中、赵玉泽、杨亮亮、王

文霞、林乐乐、陈永哲、钟立成、孙红瑜、杨道德、王伦、韩家永、杜君、刘永志、满自红、

付殿霞、李文涛。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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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情形、致害野生动物和损害鉴定、补偿额度、

补偿流程和监督管理等技术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陆生野生动物直接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补偿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A/T 1193 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 

LY/T 2501—2015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物种鉴定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陆生野生动物 terrestrial wildlife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 

3.2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 terrestrial wildlife damage 

由陆生野生动物直接造成的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 

3.3  

受害人 victim 

因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3.4  

补偿主体 subject of compensation 

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进行补偿的当地人民政府或其指定、委托

的机构。 

4 补偿情形 

4.1 予以补偿的情形 

http://www.baidu.com/link?url=1KU8RF2xyZQ49niJ1KdLJsSu5V5ENdtBGx9Jtu-j3lrT8wk2_RvIRB3aFuVpsFvmmVl6vefA6vyxHvSwZehifwuo8ENf6Bk_O1gqRbWzqvDy-QKWA_0S6JPS7_QOIH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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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陆生野生动物致害属于以下情形时予以补偿： 

a） 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 

b） 造成合法种植的农作物、经济林木或其他栽培植物损失的； 

c） 造成合法饲养的畜禽或其他饲养动物损失的； 

d） 造成合法建设的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生活设施或其他财产损失的； 

e） 当地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予以补偿的其他致害情形。 

注：畜禽指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 

4.2 不予补偿的情形 

当陆生野生动物致害属于以下情形时不予补偿： 

a） 主动挑逗、攻击或故意伤害，违规投食、饲喂陆生野生动物的； 

b） 违反规定进入自然保护地严格保护区域的； 

c） 未经许可进入禁牧区域放牧的； 

d） 未经许可进行猎捕或狩猎的； 

e） 在依法划定的生产经营区域外进行生产经营的； 

f） 拒不遵守有关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警告或预防建议的； 

g） 自然保护地工作人员或其他因工作原因合法进入自然保护地的； 

h） 因第三人或第三方的行为，导致陆生野生动物致害发生的； 

i） 当地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不予补偿的其他致害情形。 

注 1：自然保护地工作人员或其他因工作原因合法进入自然保护地而遭受陆生野生动物致害的，见《工伤保险条

例》的相关补偿规定。 

注 2：因第三人或第三方的行为导致陆生野生动物致害发生的，第三人或第三方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致害野生动物和损害鉴定 

5.1 致害野生动物鉴定 

5.1.1 补偿主体负责组织陆生野生动物专业人员、陆生野生动物专业机构实施致害野生动物的鉴定。 

5.1.2 鉴定人员或机构应对致害野生动物的种类、致害时间、致害地点、致害对象等进行鉴定。 

5.1.3 致害野生动物的种类鉴定方法见附录 A。 

5.2 损害鉴定 

5.2.1 造成人身伤害的，由补偿主体指定的或有资质的医疗、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确定伤残等级；

造成人员死亡的，由当地公安机关进行鉴定。 

注：人员死亡需鉴定致死原因是否为陆生野生动物直接造成的。 

5.2.2 造成农作物、经济林木或其他栽培植物损失的，由补偿主体组织鉴定或协商农业等相关部门

进行鉴定： 

a） 损失量的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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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短期作物（一年生以内）青苗损失量按预估的产值计算；  

c） 对未进入生产期的多年生作物和经济林木，参考相应规格（产期）的近 3 年苗木市场平均销售

价格计算； 

d） 对已经进入生产期的多年生作物和经济林木，参考近 3年的年平均产量和苗木市场平均销售价

格计算。 

5.2.3 造成畜禽或其他饲养动物损失的，由补偿主体组织鉴定或由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协商

农业等相关部门进行鉴定： 

a） 对于有治疗价值的，宜以治疗为主，依据市场价格标准，协商治疗费用； 

b） 对于受伤后失去治疗价值或死亡的，参考其饲养阶段的当年或上一年度市场价格计算。 

5.2.4 造成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失的，由补偿主体组织鉴定或由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

部门协商相关部门进行鉴定： 

a） 对于可维修的，根据设施结构、材料和损失状况，确定维修成本； 

b） 对于不可维修的，根据设施结构、材料和损失状况，确定重建费用。 

5.2.5 造成其他财产损失的，由补偿主体组织鉴定。 

6 补偿额度 

6.1 造成人身伤害未达到致残标准的，补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造成残疾的，补偿医疗费和残疾补偿金；

造成死亡的，补偿医疗费、死亡补偿金和丧葬费。具体如下： 

a）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扣除医疗保险卡、社会保障卡补助

后，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的自费费用； 

b） 误工费：按照国家或当地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乘以误工天数计算，最高不超过国家或当地上

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倍，误工天数宜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或

参照 GA/T 1193 进行评定； 

c） 残疾补偿金：根据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计算方法见附录 C； 

d） 死亡补偿金：计算方法见附录 C； 

e） 丧葬费：按照国家或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6.2 造成农作物、经济林木或其他栽培植物损失的，以实际受损面积或株数计算补偿金；按照核实损

失量和国家或当地上年度该类农作物、经济林木或栽培植物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计算，补偿总金额不高

于全部损失的 70%。 

6.3 造成畜禽或其他饲养动物轻度及以下受伤的，可治疗的按不高于治疗费用的 70%，或不高于国家

或当地上年度市场价格的 40%予以补偿；造成严重受伤或死亡的，按不高于国家或当地上年度市场价格

的 70%予以补偿。 

6.4 造成生产生活设施损失的，可维修的按不高于维修成本市场价的 70%予以补偿；不可维修的按不

高于国家或当地上年度市场价格的 50%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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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造成其他财产损失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认定补偿比例。 

7 补偿流程 

7.1 致害报告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发生后，受害人应在发现损害后向补偿主体报告，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补偿

主体应告知受害人提交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书及证明材料，申请书样式见附录 D.1。 

7.2 申请受理 

7.2.1 受害人应向补偿主体提出补偿申请，递交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书及证明材料。 

7.2.2 补偿主体接到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书后，应予以登记并告知相关补偿规定。 

注：受害人死亡的，由其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向补偿主体提出补偿申请。 

7.3 核实定损 

7.3.1 补偿主体在确定受理后，应安排调查取证人员或委托第三方进行现场核实和定损。 

7.3.2 调查取证人员应通过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全面记录调查取证过程，拍摄的现场照片能够反

映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种类、地点和程度等内容。 

7.3.3 调查取证人员应对致害野生动物种类、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情况等进行鉴定和

评估，出具“现场调查取证及鉴定报告”，见附录 D.2。 

7.3.4 若无法根据现场取证鉴定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或无法评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补偿主体可委

托第三方机构鉴定，并由第三方机构出具鉴定报告。 

7.3.5 补偿主体根据“现场调查取证及鉴定报告”，结合当地管理规定作出补偿决定，并出具“陆生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决定书”，见附录 D.3。 

7.4 意见公示 

7.4.1 补偿主体在社区、村委会、居民点等场所或线上平台对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害情况和补偿决定

进行公示。 

7.4.2 公示期内，对受害人身份信息、受损情况、补偿金额等有异议的，补偿主体应重新复核、复

议；受害人对损害鉴定或致害补偿有异议的，应依据有关规定提起复议或者诉讼。 

7.5 补偿款发放 

公示期结束后，补偿主体应根据补偿决定向受害人发放补偿款。 

8 监督管理 

8.1 过程监督 

8.1.1 补偿主体应保证申请受理和核实定损过程公开公正。 

8.1.2 补偿主体宜鼓励群众进行监督，有效杜绝虚报损失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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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受害人虚报、冒领、骗取补偿款的，由补偿主体依法追回补偿款并追究责任。 

8.1.4 应对受害人有疑义的补偿决定重点复核。 

8.2 档案管理 

8.2.1 补偿主体应建立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档案，对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书、现场调查取

证及鉴定报告、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决定书及相关照片、音频、视频等进行统一管理。 

8.2.2 归档原则为一案一卷。纸质材料应为原件，签字手续完备、材料完整；照片、音频、视频等

材料应保证载体的有效性。宜使用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实现档案数字化管理和应用。 

8.2.3 设立专用档案柜。档案保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备防火、防盗、防高温、防潮、防尘、

防光、防有害生物、防有害气体等保管条件，确保档案安全。 

8.2.4 档案保管期限不少于 20 年。 

8.3 政策宣传 

补偿主体应采取多种方式宣传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a）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等平台宣传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安全防护知识、陆

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措施和补偿办法； 

b） 设置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咨询服务热线或线上服务平台等，提供政策咨询、办事指南、补偿

进度查询和投诉举报等服务； 

c） 制作宣传手册、海报等，介绍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情形、补偿金额、流程、监督管理和服务

热线等； 

d） 向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频发地区的居民宣传陆生野生动

物致害补偿办法，发放宣传手册、海报等，并详细介绍补偿流程和服务热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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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致害野生动物鉴定 

A.1 致害野生动物鉴定流程 

若拍摄到致害野生动物影像，可根据其形态特征，通过宏观形态学方法鉴定，其声音特征也可作

为佐证依据；若未拍摄到致害野生动物影像，可根据目击者描述或现场的陆生野生动物活动痕迹，判

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若仍无法鉴定出致害野生动物种类，应根据现场采集到的兽毛、羽毛、动物组织、

粪便、唾液或尿迹等，进行微观形态学、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鉴定；鉴定流程见图 1。 

 

图 1 致害野生动物鉴定流程图 

A.2 致害野生动物鉴定依据 

A.2.1根据陆生野生动物影像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参照 LY/T 2501—2015 附录 A 和附录 B 中的

指标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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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根据目击者描述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主要依据陆生野生动物的体型大小、毛色和姿态等

形态特征进行鉴定，可参考野生动物志、野生动物图谱等。 

A.2.3 根据活动痕迹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主要依据陆生野生动物的足迹（链）、取食痕迹、残

留物、粪便及其他痕迹等进行识别，可参考野生动物志、野生动物图谱等。畜禽或其他养殖动物受到

损害时，可通过陆生野生动物的抓痕、咬痕以及取食部位、取食特点初步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的种类。 

A.2.4根据兽毛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主要依据毛的髓质花纹、毛鳞片的形态、毛干横切面形态和

髓质指数等显微特征进行鉴定，可参考《毛皮学》中有关兽毛检验与鉴定的方法。 

A.2.5根据羽毛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主要依据羽毛的腹齿数、背刺数、羽小钩数、纤毛数，及绒

羽节直径、节间距、节形态、色素分布等显微特征进行鉴定。 

A.2.6根据蛇毒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宜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检测法（ELISA）、光学免疫检测法（OIA）、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离子化质谱法（MALDI-MS）、电喷雾离子化质谱法（ESI-MS）等方法鉴定生物样

品中的蛇毒蛋白质；也可以通过针对毒蛇的特异性诊断抗体和诊断试剂条进行检测鉴定。 

A.2.7根据生物化学方法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宜以动物的某些生化性状作为遗传标记，通过检测

可溶性蛋白和同工酶中的氨基酸，进行分析鉴定。 

A.2.8根据分子生物学方法判断致害野生动物种类时，宜通过 DNA 条形码技术，采用 Blast 鉴定方法，

在条形码数据库中查询待鉴定个体的 DNA 序列，进行比对分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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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经济林木或其他栽培植物受损的损失量计算 

B.1 根据株数计算损失量 

B.1.1 单个果实平均重量的计算 

利用随机抽样法，随机选择 3～5株未受损植株，取适量果实，按公式（B.1）计算单个果实的平

均重量。 

      

 

 
                                                                

式中： 

    ——单个果实平均重量，单位为千克（kg）； 

    ——第 i 个果实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n ——取样的果实数量。 

B.1.2 果实受损比例的计算 

利用随机抽样法，随机选择 3～5株受损植株，测算果实受损比例 e。 

B.1.3 损失量计算 

损失量按公式（B.2）计算。 

 ＝                                                                          

式中： 

  ——损失量，单位为千克（kg）； 

x ——受损株数； 

    ——单个果实平均重量，单位为千克（kg）； 

a ——未受损植株每株平均果实数量； 

e ——果实受损比例。 

B.2 根据面积计算损失量 

B.2.1 作物单株平均产量的计算 

按公式（B.3）计算作物单株平均产量。 

      

 

 
                                                                

式中： 

  ——作物单株平均产量，单位为千克（kg）； 

   ——第 i 个植株的产量，单位为千克（kg）； 

  ——取样的植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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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作物密度的计算 

对于有行株距的农作物，可采用行株距法按公式（B.4）求算其密度；对于没有明显行株距的农作

物，可根据取样点内单位面积株数求算其密度。 

 ＝
                 

 ′
                                                 

式中： 

ρ ——作物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 m
2
）； 

S′ ——样点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L ——地块长度，单位为米（m）； 

W——地块宽度，单位为米（m）； 

dr ——行距，指相邻两行作物的距离，单位为米（m）； 

dz ——株距，指每行作物里面相邻两株作物的距离，单位为米（m）。 

B.2.3 损失量计算 

根据作物地块形状和大小，采用直线法、对角线法或五点法等进行取样；随机取 3～5个样点取样，

面积不小于鉴定地块面积的 1‰；单一地块不少于 3个样点，每个样点面积不少于 1 m
2，依据作物个体

大小取 10～20 株；涉及多个受害人的事件，取样不小于 3个受害人。 

损失量按公式（B. 5）计算。 

                                                                      

式中： 

  ——损失量，单位为千克（kg）； 

   ——受损地块 n 个样点的作物单株平均产量，单位为千克（kg）； 

   ——未受损地块 n 个样点的作物单株平均产量，单位为千克（kg）； 

  ——未受损地块的作物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 m
2
）； 

  ——受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注 1：直线法：取一条或多条直线贯穿地块，所有落在直线上或与直线相交的植株都包含在样本中。 

注 2：对角线法：可分为单对角线法和双对角线法两种。单对角线取样方法是在地块的某条对角线上，按一定的距

离选定所需的全部样点；双对角线取样法是在地块四角的两条对角线上均匀分配调查样点取样。 

注 3：五点法：从地块四角的两条对角线的交驻点，即地块正中央，以及交驻点到四个角的中间点等 5 点取样；或

在离地块四边 4～10 步远的各处，随机选择 5 个点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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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的补偿金计算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的补偿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 号）提供的方法计算。 

C.1 残疾补偿金 

  ＝                                                         

式中： 

  ——残疾补偿金； 

  ——国家或当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 

  ——伤残系数，指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来

划分，一至十级对应百分比系数分别为 100%至 10%； 

  ——补偿年限，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补偿年限减

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补偿年限按五年计算； 

  ——补偿系数，通常为 0.7，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适当调整。 

C.2 死亡补偿金 

  ＝                                                          

式中： 

  ——死亡补偿金； 

  ——国家或当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 

  ——补偿年限，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补偿年限减少一年；七十

五周岁以上的，补偿年限按五年计算； 

  ——补偿系数，通常为 0.7，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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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书和决定书 

 

D.1 申请书 

表 D.1 给出了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书的样式。 

表 D.1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书 

受

害

人

基

本

信

息 

公民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  

法人或 

其他组织 

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联系方式  

事发经过 

或现场情况 

事发时间  事发地点  

目击者姓名 a  目击者联系方式  

简述 

 

 

 

 

 

人身伤害 

或财产损失情况 

简述 

 

 

 

 

 

 

 

 

a 目击者可以是受害人本人。 

 

申请人：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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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现场调查取证及鉴定报告编写提纲 

D.2.1 概述 

本节给出了现场调查取证及鉴定报告的编写提纲。 

D.2.2 示例 

第 1 章 现场调查取证 

1.1 调查依据 

1.2 致害情况 

1.3 书证物证 

1.4 视听资料 

1.5 证人证言 

1.6 受害人陈述 

1.7 现场笔录 

第 2 章 致害野生动物鉴定 

2.1 鉴定方法 

2.2 鉴定依据与说明 

2.3 鉴定结论 

第 3 章 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鉴定 

3.1 鉴定方法 

3.2 鉴定依据与说明 

3.3 鉴定结论 

第 4 章 致害补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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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决定书 

表 D.3 给出了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决定书的样式。 

表 D.3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决定书 

基本信息 

受害人姓名/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  

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  

家庭住址/单位地址  

联系方式  

受损时间  受损地点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事发经过

或现场情

况简述 

 

 

鉴定 

结论 

致害野生

动物种类 b 

目击者姓名 a  目击者联系方式  

通过影像鉴定的物种 

 

通过目击者描述与现场痕迹鉴定的物种 

 

通过微观形态学、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鉴定的物种 

 

人身财产

受损情况 

受损类型 □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  财产损失的种类： 

受损程度和鉴定方法说明 

 

 

 

鉴定 

依据 c 

 

 

补偿建议 

是否予以补偿  补偿额度  

简要说明 

 

 

a 目击者可以是受害人本人。 

b 根据鉴定方法选择对应栏目填写。 

c 指法律、文件、标准、书籍、照片等；报告中宜附有可反映鉴定结论的照片等；可另附纸张。 

 

填表人（签章）：                                               审核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T/CSF 0071—2023 

14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 年修订）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关于发布《人体损伤致

残程度分级》的公告（2016 年）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0〕17 号 

[6]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303 号（2022 年） 

[7] 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1998〕第 67

号 

[8] 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2004〕第 104

号 

[9] 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吉政发〔2006〕39 号 

[10] 北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2009〕第 211 号 

[11] 甘肃省陆生野生保护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2010〕第 71

号 

[12] 西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补偿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2010〕第 95 号 

[13] 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 81

号 

[14] 江西省鄱阳湖国家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 赣林计字〔2018〕282 号 

[15] 安徽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2019〕第 288 号 

[16] 贵州省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黔林护发〔2021〕4 号 

[17] 黑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办法. 黑政办规〔2021〕29 号 

[18] 内蒙古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管理办法. 内政办发〔2023〕8 号 

[19] 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 川办规〔2023〕1 号 

[20] 山西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与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 303 号 

[21] 2018-2020 年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赔付标准. 粤农规〔2018〕7 号 

[22] DB51/T 2406—2017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偶蹄目、奇蹄目）DNA 条形码司法鉴定技术规范 

[23] DB21/T 2115—2003 农作物田间损失鉴定技术规范 

[24] 张伟，景松岩，徐艳春. 毛皮学[M].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